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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农业大学文件 
校国资（2014）3 号 

 
                                                         

河北农业大学 

实验室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实验室是学校进行教学实验、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重

要场所。为进一步加强学校实验室的建设与管理，保障学校实验教学

和科学研究需要，提高实验室管理水平，依据《高等学校实验室工作

规程》（教育委员会令第20号）和《国家工程实验室管理办法》（2007

年国家发改委令第54号），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实验室应努力完成实验教学任务，不断提高实验教学水

平；积极开展科学研究、生产试验、技术开发，为学校与社会发展服务。 

第三条 实验室的建设及调整要从学校的总体建设实际出发，统

筹规划，合理布局。要做到建筑设施、仪器设备、技术队伍和科学管

理协调发展，提高投资效益。 

第二章 实验室管理体制 

第四条 实验室实行校、院（相关职能部门）二级管理、主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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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负责制。国有资产管理处是学校实验室工作的归口管理部门，教务

处、科学技术研究院、学院为实验室的主管部门。 

第五条 实验室归口管理部门--国有资产管理处职责如下： 

1.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方针、政策和法令，拟定和完善实验室管理

的规章制度，监督、检查、指导实验室规章制度的落实情况； 

2.统筹实验室建设和发展规划，提出实验室设置、调整、撤并和

管理工作意见； 

3.建设大型仪器设备共享使用平台，推动仪器设备资源共享；负

责大型、精密、贵重仪器设备的使用绩效评价工作； 

4.指导实验室人员的岗位培训工作，督导特殊岗位实验人员的身

体健康检查工作； 

5.监督、检查、指导实验室有毒、有害废弃物的收集、贮存与处

置工作； 

6.协助安全部门指导监督主管部门做好实验室易燃、易爆、有毒

危险品管理工作。 

第六条 教务处、科学技术研究院、学院为实验室的主管部门，

负责实验室的全面工作。教务处主管全校本专科教学实验室，科学技

术研究院主管学校省级以上重点实验室，学院主管自设实验室。主要

职责如下： 

1.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方针、政策和法令，执行学校实验室的规章

制度；根据实验室实际情况制定并落实相应的管理细则； 

2.编制、实施实验室建设规划和工作计划； 

3.负责实验室各类人员的管理和培训工作； 

4.负责仪器设备的管理、维护和开放服务，做好大型仪器设备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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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使用相关工作； 

5.负责实验室有毒、有害废弃物的收集、贮存与处置工作； 

6.配合安全部门做好实验室安全工作; 

7.组织完成实验室管理各项工作任务，定期开展实验室管理工作

检查。 

第三章 实验室的设立 

第七条 实验室的建设与发展规划，要纳入学校总体发展规划，

实验室建设与发展要充分考虑环境、设施、仪器设备、人员结构、经

费投入等综合配套因素，由学校全面规划。 

第八条 学院可以根据教学科研需要设置实验室： 

1.有稳定的学科发展方向和饱满的实验教学或科研、技术开发等

任务； 

2.有满足工作要求的实验技术人员； 

3.有符合实验技术要求的房舍、设施及环境； 

4.有满足教学科研需要的配套仪器设备。 

第九条 实验室建立、调整、撤销的审批程序 

1.学院根据教学科研工作需要和已有条件提出申请并编制可行

性报告，报送业务主管部门审核； 

2.实验室教学科研内容、工作任务发生变化，教学科研任务不足

时，学院应提出调整或撤销实验室申请，报送业务主管部门审核； 

3.业务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进行实验室建立、调整、撤销的可行性

论证，报学校审批。 

第四章 实验室安全管理 

第十条 实验室做好工作环境管理和劳动保护工作。房屋及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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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定期维护；仪器设备应合理布局；应保证通风、照明、温湿控制等

设施完好，保证水、电、气管道布局规范、安全。严格管控高温、低

温、辐射、病菌、毒性、激光、粉尘等对人体有害的实验，加强劳动

保护。 

第十一条 实验室应严格遵照《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等安

全法规和制度规定，服从学校安全部门的管理和指导，严格管理危险

化学品的购置、使用、储存工作，消除安全隐患；定期检查防火、防

盗、防爆、防事故等安全措施的落实情况，切实保障实验室及师生员

工的人身安全。 

第十二条 实验室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

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条例》等有关

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得随意倾倒有毒、有害废液，不得随意

掩埋、丢弃固体废物、实验动物尸体和器官；实验室有毒、有害废弃

物要分类收集，按规定统一处置。 

第十三条 实验室所需各种动物应按照国家《实验动物管理条例》

及学校有关规定进行饲养、检疫和使用。 

第十四条 实验室应严格按照《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规定，

使用和管理特种设备。 

第十五条 实验室如有意外事故发生，应立即进行应急处置，保

护好现场，主管部门要及时上报安全部门，调查事故原因，处理善后

事宜，并向学校提交事故报告。 

第五章 实验室设施、设备管理 

第十六条 实验室用房按照《河北农业大学公房管理办法》、《河



 - 5 - 

北农业大学科研用房实施细则》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实验室所用房屋要及时检查维护，发现隐患及时报修。

未经学校公房管理部门批准，不得变更房屋建筑结构。 

第十八条 实验室严禁挪作他用，严禁私自出租、出借，不得违

反规定私自承揽正常教学科研任务之外的实验或生产。 

第十九条 实验室仪器设备和家具严格按照《河北农业大学仪器

设备管理办法》规定进行管理；大型仪器设备的购置要按照《河北农

业大学购置大型仪器设备可行性论证办法》进行可行性论证。 

第二十条 实验室仪器设备必须有专人管理、维护与使用。对仪

器设备的管理要求如下： 

1.建立仪器设备分户明细帐，登记帐目，每年对仪器设备清点，

做到帐物相符； 

2.建立仪器设备技术档案，登记填写使用和维护记录； 

3.建立安全制度，制订操作规程和使用指南，做好开放服务； 

4.定期校验仪器的技术性能，保持其测试精度指标，定期维护仪

器，做到无灰尘、无油垢，状态良好，保证仪器设备完好； 

5.严格按照《河北农业大学关于仪器设备报废处理的有关规定》

执行仪器设备报损报废。 

第二十一条 实验室应按照《河北农业大学大型仪器设备共享使

用暂行办法》规定，提供大型仪器设备的公共服务。大型仪器设备通

过校园网“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平台”或“河北省大型科学仪器资源共

享服务联盟”向校内、外开放仪器设备信息，为教学、科研、社会服务。 

第六章 检查与奖惩 

第二十二条 国有资产管理处定期督导检查实验室的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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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对大型仪器设备使用情况进行绩效评价；定期督导检查实验室有

毒、有害废弃物的处置。 

第二十三条 安全部门定期指导、监督管理实验室安全工作。主

管部门严格按照安全部门的指导和监督管理，对实验室进行巡查、检

查和排查。 

第二十四条 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主管部门要及时采取措施，积

极整改。凡经安全部门及环境保护部门检查认定不合格的实验室，要

停止使用，整改达标后，才能使用。 

第二十五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扬和奖励： 

1.模范执行国家和学校有关实验室管理的方针、政策、法令及规

章制度，在实验室管理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 

2.对实验室管理提出重大合理化建议，试行效果显著的； 

3.仪器设备做到精心保养维护，积极开发利用，保证利用率，做

到“专管共用”，充分发挥其经济效益和使用效益，成绩显著的。 

第二十六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者，予以通报批评或经济处罚： 

1.未严格执行实验室管理规章制度，导致发生实验室事故的； 

2.事故发生后隐瞒不报，损失较大，后果严重的； 

3.对仪器设备管理不善，造成仪器设备重大流失、损坏、闲置的。 

 

 

河北农业大学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